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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府訴審字第 1080081342 號 

 

  訴願人：○○五金百貨量販店   

  代表人:黃○○   

       

 

    為訴願人因違反消防法案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108 年 11 月 8日澎消預字第

10800057523 號、108 年 11 月 12 日澎消預字第 1083202997 號裁處書所為

之處分提起訴願案，提起訴願案，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訴願人黃○○為「○○五金百貨量販店」(下稱○○五金)管理權 

人，「○○五金」址設澎湖縣馬公市○○路○○號 1 樓，實際營業範圍擴及

該址 2 樓，登記之營業項目為五金零售業等 16 項，為消防局依消防法第 6

條第 2 項及「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以下簡稱設置標準）第 12

條第 1 款第 4 目規定，列管為甲類「百貨商場」場所。 

108 年 4 月 19 日原處分機關前往檢查，發現該場所未依規定設置滅火器、

室內消防栓設備、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緊急廣播設備、標示設備、緊急照明

設備、避難器具、排煙設備等消防安全設備，違反消防法第 6 條第 1 項及「設

置標準」第 14 條第 1 款、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19 條第 1 項第 1 款、

第 22 條、第 23 條第 1 項第 1、2 款、第 24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5 條、第

28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爰依法開具限期改善通知單，通知訴願人上開

應設之消防安全設備，應依消防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委以消防專技人員設

計為準，並限期於 108 年 5 月 19 日前改善完成。 

原處分機關嗣於 108 年 5 月 22 日前往複查，該場所應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

均未依規定委託消防設備師、士設計及裝置，爰依消防法第 37 條第 1 項規

定予以舉發，再限於 108 年 6 月 22 日改善完成，並於 108 年 6 月 13 日裁處

罰鍰新臺幣 12,000 元，訴願人不服，於 108 年 7 月 4 日提起訴願，經本府

於 108 年 9 月 5 日以府訴審字第 1080045320 號訴願決定書，將訴願駁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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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案經原處分機關於 108 年 7 月 18 日再次前往複查，該場所仍未依規定

委託消防設備師、士設計及裝置消防安全設備，爰依消防法第 37 條第 1 項

規定再次予以舉發，再限於 108 年 8 月 18 日改善完成，並於 108 年 8 月 19

日裁處罰鍰新臺幣 24,000 元。訴願人不服，於 108 年 8 月 23 日提起訴願。

案經本府 108 年 11 月 1 日以府訴審字第 1080058372 號訴願決定書，將原處

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嗣經原處分機關於 108 年 11 月 8 日

重新裁處新臺幣 20,000 元。 

惟案經原處分機關於 108 年 10 月 16 日再次派員複查，該場所仍未依規定委

託消防設備師、士設計及裝置消防安全設備，遂依消防法第 37 條第 1 項規

定第 4 次予以舉發，再限於 108 年 11 月 16 日改善完成，並於 108 年 11 月

12 日裁處罰鍰新臺幣 30,000 元。訴願人不服，於 108 年 12 月 6 日提起訴

願。原處分機關則於 108 年 12 月 26 日檢卷答辯至府。 

 

二、訴願人認為本案系爭場所已依照消防技師所設計之消防圖表設置消防設

備，要如何辦理相關消防設置才符合澎湖縣消防局之規定。 

 

三、原處分機關則答辯略以: 

   (一)本局對於各類場所之列管、檢查及不符合規定場所限期改善通知單、舉 

    發單、裁處書之開立，均依消防法及「設置標準」相關規定辦理，並無列

管場所毋須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之情事；本局於 107 年 7 月 3 日檢查發現該

場所未依規定設置消防安全設備，開具限期改善通知單時，訴願人即向本

局提出違反消防法案件之改善計畫書，申請展延改善期限，是以該場所當

時已有營業事實，本局依規定前往檢查並開具限期改善通單並無不當。 

   (二)該場所屬「設置標準」第 12 條第 1 款第 4 目所定之甲類「百貨商場」 

場所，依上開設置標準規定，應設置滅火器、標示設備及緊急照明設備，

1 樓實際營業面積已逾 500 平方公尺（含自行搭建部分），應設置室內消

防栓設備、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緊急廣播設備及排煙設備，且其實際營

業範圍擴及該址 2 樓，應設置避難器具等計 8 項消防安全設備。  

   (三)依消防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該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其設計、監造 

      應由消防設備師為之： 

      1.經查訴願人於 108 年 8 月 26 日始委由消防設備師設計消防設備圖說， 

有紀錄可稽。 

       2.本局於 108 年 8 月 26 日前，執行本案歷次複查（舉發）時，訴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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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未提出委由消防設備師設計之消防設備圖說及相關委託證明文件；

歷次訴願案其檢附資料，亦僅有現場照片，並未檢附委由消防設備師

設計之消防設備圖說及相關委託證明文件。 

       3.訴願人之訴願書意旨，前指述該場所於申請營業時，即請消防設備師 

繪製消防圖並按圖施工，後又指稱於 108 年 8 月 8 日送圖至本局第一

救災救護大隊，前後所述不一，且與上開事實不符。 

    (四)依消防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該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其裝置、檢修 

        應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 

       1.訴願人所稱該場所於 107 年 12 月間裝設自動警報、…避難器具等設 

備，惟本局第一救災救護大隊於 108 年 10 月 16 日執行第四次複查（舉

發）時，現場之消防設備僅有滅火器、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緊急廣播

設備、標示設備、緊急照明設備及排煙設備等 6 項，未施作之消防設

備尚有室內消防栓設備及避難器具。 

       2.上述已施作之部分消防設備，迄本局於 108 年 10 月 16 日執行第四次 

複查（舉發）時，訴願人仍未提出委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裝置

之相關證明文件，亦未有消防設備師（士）會同本府消防局檢查人員

於現場執行消防安全設備查驗事宜。 

    (五)各類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應依規定委由消防設備師依其場所分類及 

面積，檢討計算應設置之項目、數量、型式及位置，設計符合「設置標

準」規定之消防設備圖說，以為消防設備師（士）裝置及消防機關查驗

之依據。上開訴願人稱已裝設之消防設備，並未委託消防設備師（士）

依圖說進行合格之安裝，是以該場所現有之消防設備顯不符合消防法及

「設置標準」等相關規定，無法確保該場所之消防安全，且仍有部分消

防設備尚未施作，明顯違反消防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是以依同法 37

條第 1 項規定連續裁罰。 

   (六)另本案歷次檢（複）查開立之限期改善通知單及舉發單，本局均依規定 

核予 30 日之改善期限，且於第一次開立（107 年 7 月 3 日）限期改善通

知單時，訴願人即提出違反消防法案件之改善計畫書，申請上開不符規

定項目展延至 107 年 10 月 8 日完成改善，亦同意屆時如不克完成，將

無異議接受違反消防法之各項處分。本局受理後，考量該場所應設置之

消防設備計達 8 項，經審查後依規定核准將改善期限展延至 107 年 10

月 3 日（最長 90 日改善期限），且歷次案屆改善期限時，本局前往複查

發垷該場所未依規定完成改善，均會再告知並指導訴願人應儘速於期限

內委由消防專技人員完成改善，以符合法規規定，並未立即舉發，即是

站在輔導之立場，期訴願人能於期限內順利完成改善，惟訴願人仍屢未

依規定辦理消防設備之設置，本局始依規定舉發。 



 4

   (七)綜上，該場所之消防設備，未依規定委託消防設備師（士）依圖說進行 

合格之安裝，且仍有部分消防設備尚未施作，違反消防法第 6 條第 1 項

及「設置標準」第 14 條第 1 款、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19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2 條、第 23 條第 1 項第 1、2 款、第 24 條第 1 項第 1 款、

第 25 條款及、第 28 條第 1 項第 1、2 款之事實明確，本局於相關委任

程序完備後依法第二次重新裁處及第四次裁處，認事用法並無不當。又

本局於 107 年 7 月 3 日檢查不符合規定，迄 108 年 10 月 16 日本局執行

第四次複查（舉發），己逾 1 年又 3 個月（期間雖因程序瑕疵撤銷相關

處分，惟其違規事實仍持續存在），本府第一次裁罰時（107 年 11 月 7

日)，酌衡訴願人屬初次違規，予以裁處最低之罰鍰新臺幣 6,000 元，

第二次裁罰時（108 年 1 月 19 日，第二次違規裁罰金額為 6,000 元以上，

24,000 元以下)，本局裁處罰鍰新臺幣 12,000 元，亦非為最高之裁罰金

額，惟訴願人並未依規定積極配合改善，屢次違規，致該場所之消防安

全設備長期處於不足且不符合規定狀態，基於維護公共安全及保障消費

民眾之生命安全考量，是以本局於相關委任程序完備後所為之四次裁

罰，均依「各級消防主管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違法案件處理注意事項」

表一–裁處基準表（如附表 3），裁處最高之裁罰金額，以期公權力得以

伸張，並維護法紀。 

   

    理    由 

 
一、 按消防法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稱管理權人係指依法令或契約對各該場

所有實際支配管理權者；其屬法人者，為其負責人。」第 3 條規定：「消

防主管機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 6 條第 1 項規定：

「本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

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場所之分類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之標準，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第 37 條第 1 項規定：「違反第六條第一項消防安全設

備......之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或複查不合規定者，處其

管理權人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經處罰鍰後仍不改善者，

得連續處罰，並得予以三十日以下之停業或停止其使用之處分。」次按

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2 條規定：「本法第三條所定消防主管機關......在直

轄市、縣（市）政府，由消防局承辦......。」再按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

備設置標準第 7 條規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如下：一、滅火設備：

指以水或其他滅火藥劑滅火之器具或設備。二、警報設備：指報知火災

發生之器具或設備。三、避難逃生設備：指火災發生時為避難而使用之

器具或設備。四、消防搶救上之必要設備：指火警發生時，消防人員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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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搶救活動上必需之器具或設備。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消防

安全設備。」第 9 條第 1 款規定：「警報設備種類如下：一、火警自動

警報設備。」第 11 條第 3 款及第 4 款規定：「消防搶救上之必要設備

種類如下：......三、排煙設備（......室內排煙設備）。四、緊急電源插座。」

第 12 條第 12 款第 4 目規定：「各類場所按用途分類如下： 一、甲類

場所：...... (四）商場、市場、百貨商場、超級市場、零售市場、展覽場。」

第 14 條第 1 款規定：「下列場所應設置滅火器：甲類場所、地下建築

物、幼兒園。」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下列場所應設置室內消

防栓設備：五層以下建築物，供第 12 條第 1 款第 1 目所列場所使用，

任何一層樓地板面積在 300 百平方公尺以上者；供第一款其他各目及第

2 款至第 4 款所列場所使用，任何一層樓地板面積在 500 平方公尺以上

者；」第 1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下列場所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

備：5 層以下之建築物，供第 12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第 12 目所列場所使

用，任何一層之樓地板面積在 300 平方尺以上者；」第 22 條規定：「依

第 19 條或前條規定設有火警自動警報或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

建築物，應設置緊急廣播設備。」第 23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下

列場所應設置標示設備：供第 12 條第 1 款、第 2 款第 12 目、第 5 款第

1 目、第 3 目使用之場所，或地下層、無開口樓層、11 層以上之樓層供

同條其他各款目所列場所使用，應設置出口標示燈。供第 12 條第 1 款、

第 2 款第 12 目、第 5 款第 1 目、第 3 目使用之場所，或地下層、無開

口樓層、11 層以上之樓層供同條其他各款目所列場所使用，應設置避難

方向指示燈。」第 2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下列場所應設置緊急照明

設備：供第 12 條第 1 款、第 3 款及第 5 款所列場所使用之居室。」第

25 條規定：「建築物除 11 層以上樓層及避難層外，各樓層應選設滑臺、

避難梯、避難橋、救助袋、緩降機、避難繩索、滑杆或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具同等性能之避難器具。但建築物在構造及設施上，並無避難逃生

障礙，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者，不在此限。」第 28 條第 1 項第 1、2 款

規定：「下列場所應設置排煙設備：供第 12 條第 1 款及第 5 款第 3 目所

列場所使用，樓地板面積合計在 500 平方公尺以上。樓地板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之居室，其天花板下方 80 公分範圍內之有效通風面積未

達該居室樓地板面積百分之 2 者。」 
 

二、 次按各級消防主管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違法案件處理注意事項第 2 點

第 2 款規定：「消防法第六條第一項消防安全設備......有關檢查規定如

下：......（一）領有使用執照之場所，得依危險程度分類列管檢查；其

不合規定事項，依消防法相關規定處理。」第 4 點第 2 款規定：「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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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舉發及裁處時應依違反事實及法規認定之，並注意下列程序之合

法、完整：......（二）經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或複查不合規定案

件，應立即舉發......裁處時依違規情形，把握適當、公平、效果三原則，

依表一至表十之裁處基準表，慎選量罰......。 

 

三、 卷查本案系爭場所屬「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2 條第 1
款第 4 目之甲類「百貨商場」場所，依上開設置標準規定應設置滅火器、

標示設備及緊急照明設備，1 樓實際營業面積已逾 500 平方公尺（含自

行搭建部分），應設置室內消防栓設備、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緊急廣播

設備及排煙設備，且其實際營業範圍擴及該址 2 樓，應設置避難器具。

原處分機關檢查人員於 108 年 4 月 19 日前往檢查，發現該場所未依規

定設置滅火器、室內消防栓設備、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緊急廣播設備、

標示設備、緊急照明設備、避難器具、排煙設備等消防安全設備，爰依

法開具限期改善通知單，限期於 108 年 5 月 19 日前改善完成，並通知

訴願人上開應設之消防安全設備，應委以消防專技人員設計為準。原處

分機關嗣於 108 年 5 月 22 日前往複查時，仍有室內消防栓設備、避難

器具等 2 項消防安全設備未改善完成，及該場所應設置之消防安全設

備，仍未依規定委託消防設備師、士設計及裝置。爰依消防法第 37 條

第 1 項之規定予以舉發、命限期改善，並裁處罰鍰在案。惟案經原處分

機關續於各限改期限屆滿後，分別於 108 年 7 月 18 日、108 年 8 月 31
日、108 年 10 月 16 日前往複查時，仍有室內消防栓設備、避難器具等

2 項消防安全設備未依規定設置，及該場所應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仍

未依規定委託消防設備師、士設計及裝置。爰依消防法第 37 條第 1 項

規定再予以舉發、限期改善，並於 108年 8月 19日裁處罰鍰新臺幣 24,000
元(案經撤銷重新處分罰鍰新臺幣 20,000 元) 、108 年 9 月 19 日裁處罰

鍰新臺幣 30,000 元、108 年 11 月 12 日裁處罰鍰新臺幣 30,000 元。揆諸

首揭法條規定，訴願人於改善期限屆滿後，仍未符合設置標準，即得依

法處罰，經處罰鍰後仍不改善者，即得連續處罰。至訴願人主張:「本舖

依建築法取得使用執照後申請營業……即請中一消防設備師蔡○○繪

製消防圖並按圖施工，然貴局隊員每次均以未依規定設置滅火器……設

備……」云云乙節。因查本件歷次訴願，均未提供所述由消防設備師設

計、監造之文書佐證，本府爰於 109 年 1 月 14 日府訴審字第 1091900001
號函請訴願人於文到 10 日內補正前述證據資料，惟屆補正期限訴願人

所提佐證資料與訴願主張所提，委託消防設備師、士設計及裝置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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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是訴願主張，不足採憑。從而，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規定及違反消

防法第六條第一項有關消防安全設備設置及維護規定裁處基準表，第二

次違規重新處分 20,000 元，及第四次違規處訴願人 30,000 元罰鍰，並

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四、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決定如

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胡  流  宗 

(公   差)                                                           

委員  洪  文  源 

(代行主席職務) 

 委員  鄭  松  安 

委員  魯  惠  良                                                   

委員  劉  昱  明 

委員  薛  宏  欣 

委員  謝  昆  水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2    月       24      日 

 

 縣    長        賴     峰    偉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向臺灣澎湖地方法院行政

訴訟庭提行政訴訟。 


